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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並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已終止關連交易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與關連人士訂立若干構成〔編纂〕規則所界定之關連交易之交易，該等關連交
易於〔編纂〕後將不會持續。

泰加與黎耀光先生訂立的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九日，泰加與黎耀光先生（執行董事黎先生的胞弟，因此為黎先生的聯繫人及一

名關連人士）訂立一份租賃協議（「租賃協議」），據此黎耀光先生（作為業主）同意將位於香港新界錦田的一
個倉庫出租予泰加（作為租戶）。租賃協議的租期自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九日起至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八日止為

期一年。根據租賃協議每月應付租金為2,000港元。根據泰加與黎耀光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訂立
的終止協議，訂約雙方同意終止租賃協議，自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具追溯效力。因此，於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泰加根據租賃協議向黎耀光先生支付合共約18,000港元的租金。

General Underwriters提供保險代理服務

General Underwriters從事保險代理服務業務，為我們於香港的代理之一。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General Underwriters支付的佣金總
額分別約3.6百萬港元、7.3百萬港元、6.6百萬港元及2.7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前，執行董事趙先生為General Underwriters之合作夥伴，因而General 
Underwriters為一名關連人士。趙先生自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起不再為General Underwriters之合夥人。
因此，泰加與General Underwriters的交易於〔編纂〕後將不構成持續關連交易。

與穆宏烈先生的交易

於往績記錄期間，執行董事穆宏烈先生（「穆先生」）已向泰加引介汽車保險業務。作為回報，泰加已向
穆先生支付引介佣金。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向穆先生支付的佣金分別約2,000港元、零港元、零港元及零港元。泰加與穆先生雙方協定自二
零一二年起穆先生將不再因引介業務而獲得報酬。因此，泰加與穆先生的上述交易於〔編纂〕後不會構成持
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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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並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已與關連人士訂立若干將於〔編纂〕日期後繼續且將因而構成〔編纂〕規則所界定的持續關連交易的
交易。

(A) 完全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泰加向關連人士提供保險服務

背景

於上市前，我們已與若干關連人士訂立交易，據此我們於本集團之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就若

干關連人士各自擁有之私家車提供汽車保險服務。上述各保單之年期為一年，反映正常商業條款。預

期該等交易將於〔編纂〕後持續。

關係

我們提供汽車保險服務之有關關連人士為若干董事（即張先生、陳先生、黎先生、趙先生）及╱

或彼等之聯繫人（即由彼等或彼等之家庭成員控制之私人公司）。

歷史交易金額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

關關連人士支付予本集團的年度保費總額分別約為 [152,000]港元、[225,000]港元、 [203,000]港元及
[160,000]港元。

〔編纂〕規則之涵義

由於上述各項協議項下之交易於〔編纂〕規則第14章下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少於5%及年
度代價總額少於3百萬港元，根據〔編纂〕規則第14A.76(1)(c)條，該等交易構成最低持續關連交易並
且完全獲豁免遵守〔編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上述各項協議項下之交易乃於本集團之日常業務過程中按

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奧士車行有限公司提供保險代理服務

背景

奧士車行有限公司（「奧士」）從事電單車銷售業務，為我們於香港的代理之一，為泰加銷售汽車
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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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奧士由黎先生（一名執行董事）擁有92%的權益。因此，奧士為黎先生的聯繫人士及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

歷史交易金額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

奧士支付之佣金總額分別約0.8百萬港元、0.8百萬港元、0.8百萬港元及0.4百萬港元。

奧士代理協議

為規範〔編纂〕後我們與奧士的持續業務關係，泰加已於〔●〕在其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
款與奧士訂立代理協議（「奧士代理協議」）。

根據奧士代理協議，泰加須就透過奧士提供的代理服務簽發及續保的汽車保單向奧士支付佣

金。應付奧士的佣金率乃按公平基準釐定，且與現行市價相若或與本集團支付予獨立第三方的佣金率

相近。

奧士代理協議由〔協議日期〕起計為期三年。泰加或奧士均可隨時透過向另一方發出30天書面通
知終止奧士代理協議。

〔編纂〕規則之涵義

由於奧士代理協議項下的交易於〔編纂〕規則第14章下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少於5%及年
度代價總額少於3百萬港元，根據〔編纂〕規則14A.76(1)(c)條，該等交易構成最低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完全獲豁免遵守〔編纂〕規則第14A章下的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奧士協議項下的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B) 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有關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大西洋保險代理有限公司提供之保險代理服務

背景

大西洋保險代理有限公司（「大西洋」）提供保險代理服務，為我們於香港的代理之一，為泰加銷
售汽車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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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大西洋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執行董事黎先生的胞弟黎耀光先生持有約93.8%。因此，大西洋為黎
先生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歷史交易金額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支付

予大西洋的佣金金額分別約為3.2百萬港元、5.8百萬港元、5.6百萬港元及2.4百萬港元。

大西洋協議

為規範〔編纂〕後我們與大西洋的持續業務關係，泰加已於〔日期〕在其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
業條款與大西洋訂立代理協議（「大西洋協議」）。

根據大西洋協議，泰加須就透過大西洋提供的代理服務簽發及續保的汽車保單向大西洋支付佣

金。應付大西洋的佣金率乃按公平基準釐定，且與現行市價相若或與本集團支付予獨立第三方的佣金

率相近。

大西洋協議由〔協議日期〕起計為期三年。泰加或大西洋均可隨時透過向另一方發出30天書面通
知終止大西洋協議。

未來交易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

我們預計，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本集團與大西洋根據大西洋協議擬進行之交易總額之年度上限將分別

不超逾5.8百萬港元、6.7百萬港元及7.7百萬港元。

由於本集團計劃擴大在其他汽車領域提供保險的市場份額，建議年度上限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與大西洋的歴史交易金額以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

政年度各年與大西洋的預計交易金額年增長率分別3.6%、15.0%及15.0%計算。

〔編纂〕規則之涵義

由於大西洋協議項下的交易於〔編纂〕規則第14章下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少於25%及年度
代價總額少於10百萬港元，根據〔編纂〕規則14A.76(2)(b)條，該等交易構成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
守〔編纂〕規則第14A章下有關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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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大西洋協議項下的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

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就持續關連交易申請豁免

由於上文所載大西洋協議項下的交易按〔編纂〕規則第14章所界定的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計算低
於25%及年度總代價少於10百萬港元，故根據〔編纂〕規則第14A.76(2)(b)條，該等交易構成持續關連交
易，獲豁免遵守〔編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規定，惟須遵守申報、公
佈及年度審閱規定。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大西洋協議項下的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

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體利益。董事進一步確認，有關大西洋協議項下交易之建議年

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大西洋協議項下的交易預期於〔編纂〕後將持續進行並已於本〔編纂〕內作出充分披露，有意投資者將基
於有關披露參與〔編纂〕，董事認為根據〔編纂〕規則第14A.35條之公佈規定披露大西洋協議項下的交易並不
切實可行、過於繁瑣且會為我們增加不必要的行政成本及工作。

因此，董事已就大西洋協議項下的交易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編纂〕規則第14A章所載有關持續
關連交易的公佈規定，並已獲得有關豁免。

保薦人的確認

經審閱本集團就大西洋協議項下的交易編製及提供之相關資料及歷史數據，保薦人認為大西洋協議項

下的交易乃及將於本集團正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大西洋協議項下的交易（包括建議年度上限）乃按一

般商業條款訂立，及大西洋協議項下交易之條款（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

體利益。




